
新竹市辦理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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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10 月 28 日核定修正第 3 點條文 

100 年 6 月 14 日核定修正全文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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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注意事項依新竹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二、道路命名: 

   (一)凡道路尚未命名或編釘號次者，應切實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辦理道路命名，戶政事務所應先派員實地勘查，除依照本辦法第 

        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徵詢當地居民意見，俟取得共識後，再報 

        由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 

   (三)同一道路跨及兩區以上者，其命名編釘門牌，由受理申請戶政事 

        務所會請相關單位、人員協商，並按會商結果執行。經互相協商 

        二次仍無法達成協議時，得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調處。 

   (四)道路命名案提報本府核定時，應檢附各相關單位、人員等會商之 

        紀錄及該道路之位置略圖。 

   (五)已命名之道路，非有特殊事由不得更改；其在整編門牌地區內確 

        有更改或分段之特殊必要者，可併入整編門牌計畫辦理。 

三、門牌編釘： 

   (一)申請人： 

      1、房屋所有權人。 

      2、房屋管理人。 

      3、房屋現住人。 

      4、房屋起造人。 

   (二)應檢附之證件： 

      1、申請人之印章及國民身分證。 

      2、房屋建築執照或建物證明。 

      3、未實施都市計畫前建築完成者，應檢附權責單位核發之證明 



            文件。 

      4、公寓、大樓可由該公寓、大樓住戶代表人（起造人）檢附住 

            戶申請人名冊、建造執照及各樓層平面圖各乙份合併申請， 

            惟門牌證明書之核發，仍以戶為單位；各住戶亦得單獨申請 

            。 

      5、申請書。 

   (三)處理程序： 

      1、戶政事務所受理申請後應即訂期赴現場勘查並簽報核定。 

      2、發給紙質臨時門牌先行黏貼。 

      3、標註新編、改編門牌號於電子地圖網內。 

      4、製發門牌並應於一個月內釘掛。 

   (四)關於新編門牌： 

      1、領有建造執照之新建房屋，需於房屋外觀主要結構完成且板 

            模拆除後，始得申請編釘門牌；未領建造執照或未經核准建 

            造之房屋，應以施工完畢足以居住人口為要件。 

      2、樓中樓或夾層屋，依外觀編釘門牌。 

      3、新建房屋出路巷道涉及私地（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 

            線者），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4、違章建築房屋或禁建地區新建房屋，如屬有人居住並繳附照 

            片證明者，應受理門牌之編釘，無須當事人提憑土地所有權 

            狀以為依據。惟應提供房屋座落相關位置圖之書面資料。 

      5、以貨櫃改裝之房屋，如係固著於一定處所並有避風遮雨之功 

            能且適於人居住，又確有將其替代使用之意思及居住之事實 

            ，得受理編釘為鄰近門牌之附號。 

      6、街道中尚有空地未建房屋者，除現有公園（其中現有可供人 

            居住之房屋）及都市計畫中之公園並預定須建房屋者，得統 

            留一號；其餘應於編釘時丈量其沿路街長度，預先保留若干 

            門牌號數，俟將來房屋建成後再行編釘，原則以每四至五公 

            尺為一號計算。 

      7、非道路兩旁之土地，其預留號數以其鄰近住戶之一般面積為 

            標準。 

      8、依規定不予編釘門牌之房舍，在可預見之將來有變更其用途 



            為供人居住且有獨立門戶者，得酌留其號數。 

      9、依法應附建之停車空間為建築物必要之設施，不予編釘門牌 

            號碼；專供停車使用之大樓，不得按各停車空間分別編釘獨 

            立門牌。 

      10、建築物依法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不予編釘門牌；建築物 

             地下層非屬法定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範圍，並經以非臨時 

             性構造物區劃分隔，以及建築物使用執照記載非屬共同使 

             用性質者，得申請編釘門牌。 

      11、大型建築物地下室如係屬住戶共有，宜將該棟大樓所有住 

             戶之門牌本號列入。 

      12、編釘門牌之號次時，若尾數逢四得抽空不編。但建築樓層 

             為四樓者，不得抽空不編。 

      13、已編釘之門牌號次，經核准更改者，前後皆編有門牌號碼 

             時，應編釘鄰近號碼之附號。 

  (五)關於增編門牌： 

       1、建築物申請增編門牌，應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建築物平 

            面圖（於未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築完成者，由申請人向地政 

            事務所申請建築物測量成果圖），再檢附經建築主管機關審 

            核可之證明（於平面圖上直接加蓋核准戳記）及權利證明文 

            件向戶政事務所為之。 

       2、工業用建築物門牌編釘，應確實依建造執照申請戶數編釘。 

            其申請增編門牌，應切實依照內政部發布施行之工廠類建築 

            物基本設施及設施標準規定辦理。如因建築物分割，需增編 

            門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領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2)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3)應申請工業主管機關許可變更原工廠登記事項。 

        (4)分割後每一單元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應符合工廠類建 

               築物基本設施及設施標準規定。 

      3、工業區（用地）建築物申請增編門牌時，前目第（1）、（3） 

            、（4） 之事項由建築主管機關審查，戶政事務所憑變更使 

            用執照或建築主管機關發給之分戶免變更使用執照證明文件 



            辦理。 

    (六)關於整編門牌： 

      1、戶政事務所應定期清查已編釘門牌之房屋，如因道路拓寬、 

            擴建、違章拆除致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因更改路、街、巷、弄 

            名稱或附號過多，而造成門牌紊亂，須加以整編之地區，應 

            列入戶政事務所工作計畫，辦理改善。 

      2、對於因前目因素需整編門牌者，戶政事務所應儘速徵詢當地 

            居民意見，會同區公所協商後擬訂整編計畫，報本府核准後 

            公告實施。 

      3、整編門牌計畫應附必要之位置略圖並包括下列各項： 

        (1)依據。 

        (2)整編之地區及理由。 

        (3)整編實施日期。 

        (4)工作量（戶數）。 

        (5)有關預算。 

        (6)其他確需本府核定之事項。 

      4、門牌整編，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住戶。通知書應附註本門牌建物 

           倘已於地政事務所辦竣建物第一次登記，請所有權人持身分證 

           明文件、印章及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前往該管地政事務所申辦 

           門牌整編登記字樣。 

     5、戶政事務所於整編門牌後，簿證改註與通報作業規定如下： 

       (1)將整編之街路門牌輸入電腦暫存檔案，列印核對無誤後再 

              執行戶籍轉檔及通報作業。 

       (2)整編生效後列印新舊門牌號次對照表函送各有關機關如郵 

              局、電信局、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稅務局、監理站、 

              派出所及區公所等供改註有關住戶住址。 

       (3)戶政事務所應排定日期改註戶口名簿及換發身分證。 

       (4)門牌應由戶政事務所派員張貼或釘掛。 

四、門牌編製: 

   (一)門牌資料應講求防腐、防銹、防褪色及防漆料脫落等措施，力求 

        美觀耐用。 

   (二)門牌之格式，長為二十一公分，寬為十五公分。 



   (三)門牌用字規定如下: 

     1、文字、號數一律由左而右。 

      2、段、樓及地下層層數一律使用國字小寫。 

     3、巷、弄之號數及門牌號次、樓之○、層之○一律使用阿拉伯數 

           字。 

五、門牌釘掛: 

   (一)戶政事務所對所轄門牌釘掛情形，應訂定計畫，派員依限完成全 

        面查勘作業，對於住戶未依規定釘掛門牌或門牌毀損不堪使用、 

        釘掛位置不當、門牌被其他招牌掩蓋或門牌重複等情事應設簿登 

        記，並適時加以處理。 

   (二)新建房屋門牌號次已編定，在正式門牌未製發前，得製發紙質臨 

        時門牌黏貼。紙質門牌應以粉紅色為原則，其上應加註製發日期 

        及於三個月內製發正式門牌字樣。 

   (三)門牌應釘掛於門首，住戶有圍牆者，應釘掛於圍牆朝向路街之正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門；高樓大廈及公寓之房屋，應釘掛於該戶正門上。 

六、門牌證明書之核發: 

   (一)申請人: 

     1、房屋所有權人。 

     2、房屋管理人。 

     3、房屋現住人。 

     4、利害關係人。 

   (二)檢附之證件 

     1、申請書(由戶政事務所提供) 

     2、房屋使用執照或房屋產權證明文件。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利害關係人應提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 

   (三)經核對門牌編釘底冊或整編清冊，無誤後發給門牌證明書。 


